
此乃重要通告，請立即閱讀。如您對本通告的內容或將予採取的行動有任何疑問，應諮詢獨立的專業意

見。

就本通告所載資料於刊發日期的準確性承擔責任。除本通告

另有界定範圍外，本通告所用詞彙應與日期為 年 月 日的香港說明書概要（「香港說明書概

要」）所用者具有相同含義。

單位持有人通告

年 月 日

信安環球投資基金（「信託」）

環球股票基金（「本基金」）

致單位持有人：

本基金將於 年 月 日（「生效日期」）起實施以下擬議變更（「變更」），特此通知。

環球股票基金投資策略變更

據目前本基金的香港說明書概要及基金產品資料概要（合稱「香港發售文件」）披露，本基金可投資於全

球市場（包括新興市場）的股本證券。投資新興市場時，本基金採用分散投資政策，並根據經理人的看

法，在考慮到當下的市場狀況和基金於新興市場及 或其他市場的持股情況下，審慎分配在單一新興市場所

投資的資產比例。此等新興市場投資不時包括在中國上市或交易的投資，但不包括對中國 股或 股的投

資。

為配合行業趨勢靈活地投資於中國市場的股本證券，本基金的投資策略將自生效日期起作出修訂，讓基金

可繼續不時持有投資，包括在中國上市或交易，或主要業務位於中國的公司之股本證券；而對中國市場的

投資將透過投資於在香港上市的 股及其他可用存託憑證，或透過滬港通及 或深港通（「港股通」）直接

投資於中國 股進行。本基金將依舊不投資於中國 股。

本基金對中國市場的投資參與乃本基金現行主要投資策略的一部分，即本基金資產淨值的最多 30%可能不

時投資於證券，包括在中國上市或交易，或主要業務位於中國的公司之股本證券。本基金目前不投資於中

國的在岸股本證券。由於上述變更，本基金可透過港股通投資於中國 股。

有關本基金實施上述變更前後的投資策略，請參閱附錄。

由於上述變更，本基金將受到下列額外風險因素的影響：

與港股通有關的風險 港股通的相關法規及規則可能會作出具有潛在追溯效應的變更。港股通受配額限制規

限。若對透過港股通進行的買賣予以暫停，本基金透過港股通投資中國 股或進入中國市場的能力將受到

不利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本基金實現投資目標的能力可能會受到不利影響。

由於本基金資產淨值的最多 可能投資於中國相關的股本證券，而本基金可能不時集中投資於中國，所

以在此期間可能會面臨與投資於中國大陸相關的較高風險。有關投資可能會帶來更多風險及在已發展市場

進行投資時通常不會涉及的特殊考慮事項，例如流動性風險、貨幣風險／管制、政治及經濟的不確定性、

法律及稅務風險、結算風險、託管風險以及高度波動的可能性。相較投資組合更為多元化的基金，本基金

的價值可能具有更高的波動性，且可能更易受影響中國大陸市場的不利經濟、政治、政策、外匯、流動

性、稅務、法律或監管事件的影響。



卸任本基金的全權分投資顧問職位

目前，本基金經理人 已將基金的投資管理職能委託予顧問

負責，後者隨後委任

（「 」）擔任本基金的分投資顧問。 已被委託負責本基金的投資及相關管理責任，包括但不限於

選股及 或投資組合構建責任。

為簡化本基金的投資管理決策流程， 將自生效日期起卸任本基金的分投資顧問職位，之前委託予

的投資管理職能將交還予經理人及顧問。本基金的風險取向不會因是次卸任而有任何變化。

除上述變更外，本基金的營運及 或管理方式概無變動。在變更實施後，本基金的費用結構及費用水平不會

有任何變化。

本基金單位持有人的權利及權益不會因上述變更而受到重大損害。上述變更所產生的費用及開支估計約為

港元，並將由本基金承擔。

若您不同意上述其中一項或多項變更，則可以根據香港說明書概要披露的程序，免費將您在本基金內的單

位轉換為其他獲證監會許可 的信託子基金單位，又或者贖回您的單位。

香港說明書概要及基金產品資料概要將適時更新，以反映變更，並可以從以下地點免費索取：

信安投資及退休金服務有限公司

九龍

觀塘

觀塘道 號

創紀之城六期 樓

如您對此等變更有任何疑問或疑慮，請致電信安投資及退休金服務有限公司香港代表處客戶服務熱線

，地址為九龍觀塘觀塘道 號創紀之城六期 樓，或瀏覽我們的網站 。

感謝您一直以來的不斷支持。

此致

董事，代表

證監會認可並非對信託子基金的推薦或認許，亦不是對信託子基金的商業價值或其表現作出保證。該認可

並不代表該信託子基金適合所有投資者，或認許該信託子基金適合任何個別投資者或特定類別的投資者。

詳情請參閱信託的發售文件。

該網站未經證監會審閱。

該網站未經證監會審閱。



附錄

在生效日期前

投資目標

透過主要投資於經理人認為被市場低估價值並具可觀增長潛力的全球投資市場精選股票，達致中至長線的

資本增值。

投資策略

本基金可投資於來自全球市場（包括新興市場）的上市及非上市股本證券以及股本相關證券，其中非上市

證券的資產淨值被允許為本基金的 。考慮到當時的市場狀況及在有關新興市場及／或其他市場的基金

持有量，在投資於新興市場時，本基金採取分散投資政策，而經理人認為，本基金在單一新興市場中投資

的資產所佔百分比並非屬於不智。儘管上文所述，基於投資顧問經考慮當前的市場因素／機遇後的投資策

略，本基金有時或因而集中於世界各地的任何市場（包括新興市場）中，而並非由預先決定的投資策略所

致。新興市場包括被國際金融公司（世界銀行下屬機構之一）識別為新興市場的國家，以及經理人認為具

有誘人投資機會的其他不發達國家。新興市場包括但不限於阿根廷、巴西、智利、中國、哥倫比亞、捷克

共和國、埃及、希臘、匈牙利、印度、印尼、韓國、馬來西亞、墨西哥、秘魯、菲律賓、波蘭、葡萄牙、

俄羅斯、斯洛伐克、南非、台灣、泰國、土耳其及委內瑞拉。

作為上述一部分，本子基金資產淨值的最多 可能不時投資於證券，包括在中國上市或交易，或主要業

務位於中國的公司之股本證券。對中國的投資應透過投資於在香港上市的 股及其他可用的預託證券或透

過滬港通及／或深港通直接投資於中國 股進行。本子基金最多可將其資產淨值的 投資於預託證券。

本子基金目前不投資於中國 股，且目前並不打算在中國 股中進行有關投資。

本基金可不時持有在俄羅斯上市或交易的投資。 預計這類投資一般不會構成本基金的重大部分，並且在任

何情況下都不會超過基金淨資產的 。

本基金可不時決定持有在中國上市或交易的投資。然而，本基金並不直接投資於中國 股，也不會投資於

中國 股。 本基金目前沒有投資中國 股，也不打算投資中國 股。

此外，本基金可投資於信安環球投資基金內的其他基金，以達致投資目標。

本基金還可投資於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或等同於 的其他類似結構，另外亦可持有銀行存

款等輔助流動資產，以及各種非股本證券，包括債務證券、定息及貨幣市場證券（例如政府債券和銀行票

據）。 然而，所持有的輔助流動資產及非股本證券總額不可超過基金淨資產的三分之一。

本基金可出於有效管理投資組合的目的使用金融衍生工具。出於此目的而涉及的金融衍生工具可包括期權、

期貨、期貨期權和其他場外衍生工具（包括掉期交易）。

 



自生效日期起

投資目標

透過主要投資於經理人認為被市場低估價值並具可觀增長潛力的全球投資市場精選股票，達致中至長線的

資本增值。

投資策略

本基金可投資於全球市場（包括新興市場）的上市及非上市股本以及股本相關證券，並可以將其 的淨

資產投資於非上市證券。 投資新興市場時，本基金採用分散投資政策，並根據經理人的看法，在考慮到當

下的市場狀況和基金於新興市場及 或其他市場的持股情況下，審慎分配在單一新興市場所投資的資產比

例。 儘管有前述規定，但由於顧問的投資策略並非預先決定而是考慮了當下的市場因素 機遇，本基金可不

時集中投資於全球任何市場（包括新興市場）。 新興市場包括被世界銀行旗下國際金融公司

（ ）界定為新興市場的國家，以及其他經理人認為具可觀投資機會的低

度發展國家。新興市場包括但不限於：阿根廷、巴西、智利、中國、哥倫比亞、捷克共和國、埃及、希

臘、匈牙利、印度、印尼、韓國、馬來西亞、墨西哥、秘魯、菲律賓、波蘭、葡萄牙、俄羅斯、斯洛伐

克、南非、台灣、泰國、土耳其和委內瑞拉。

作為前述內容的一部分，本基金可能或可能不會大量投資於中國市場，而這取決於當下的市場狀況而定；

一般而言，本基金可不時將高達 的資產淨值投資於證券，包括不時投資於在中國上市或交易，或主要

業務位於中國的公司之股本證券。對中國的投資應透過投資於在香港上市的 股及其他可用存託憑證，或

透過滬港通及／或深港通直接投資於中國 股進行。子基金可將不超過 的資產淨值投資於存託憑證。

本基金目前沒有投資中國 股，也不打算投資中國 股。

本基金可不時持有在俄羅斯上市或交易的投資。 預計這類投資一般不會構成本基金的重大部分，並且在任

何情況下都不會超過基金淨資產的 。

此外，本基金可投資於信安環球投資基金內的其他基金，以達致投資目標。

本基金還可投資於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或等同於 的其他類似結構，另外亦可持有銀行存

款等輔助流動資產，以及各種非股本證券，包括債務證券、定息及貨幣市場證券（例如政府債券和銀行票

據）。 然而，所持有的輔助流動資產及非股本證券總額不可超過基金淨資產的三分之一。

本基金可出於有效管理投資組合的目的使用金融衍生工具。出於此目的而涉及的金融衍生工具可包括期權、

期貨、期貨期權和其他場外衍生工具（包括掉期交易）。


